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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補充公佈有關
根據一般授權認購可換股債券；

及
配售協議失效

茲提述(i)美麗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之公佈；及
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（其中�括）認購事項及配售事項
（「該等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界定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�具有相同涵
義。

認購協議之附屬協議

董事會宣佈，經公平磋商後，本公司、擔保人與認購人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（交易時
段後）訂立附屬協議（「附屬協議」），據此，訂約方已同意（其中�括），NS可換股債券將分
兩批發行，第一批本金總額為60,000,000�元（「A批NS可換股債券」）。根據附屬協議，訂
約方進一步同意，有關A批NS可換股債券之認購事項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或訂約
方最終書面釐定之任何其他日期完成。就完成A批NS可換股債券認購事項而言，訂約方
同意，認購協議載列之若干條件並不適用，�括委任指定董事及簽立賬目控制協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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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購餘下金額58,000,000�元NS可換股債券（「B批NS可換股債券」）須待認購協議所載條件
達成後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完成。

配售協議失效

董事會有意對有關配售事項之資料進行補充，據此，配售事項將於自配售協議日期�三
週內完成。

由於配售協議項下之若干先決條件於配售協議日期（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或之前）�
三週屆滿後尚未達成，配售協議已失效。根據配售協議，配售代理及本公司於配售協議
項下之所有義務及責任須告停止及終止。本公司及配售代理概不得向對方提�任何申
索，惟先前違反配售協議之條款除外。

董事認為，配售協議失效對本集團之經�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�。

承董事會命
美麗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譚曙江

香�，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�括執行董事史偉先生、周偉峰先生、譚曙江先生及潘頲璇先
生，非執行董事羅輝城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莊耀勤先生、林柏森先生及劉力揚先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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